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园林        公告编号：2015－089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8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及计划 

为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公司股价，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

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保护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自2015年7月9日起六个月内通过证监

部门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合

计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是在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认购（认购股份数量

17,995,765股，认购金额2.5499亿元）的基础上，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骨干人员将会根据实际情况一并增持

公司股份。 

二、增持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连续竞拍和大宗交易）或通过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增持

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的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五年七月九日 




